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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堂委外管理人员服务费的合同 

合同统一编号： 11N4250128162026601 

合同内部编号： 

合同各方： 

甲方：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（龙华烈士纪

念馆、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） 

乙方：上海才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

 法定代表人：兰云科（男） 

地址：龙华西路 180 号 地址：上海市徐汇区银都路 218号 4幢 106、

108 室 

邮政编码： 邮政编码：200231 

电话：64685995 电话：19921134050 

传真： 传真： 

联系人：机构管理员 联系人：于淼 

合同双方本着诚实、信用的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经协商一致，

就“委外管理”达成合作意向。双方在平等协作、友好互利的基础上签定本协议，并共同遵

守。 

—、双方责任 

A、甲方的责任与义务： 

1、 双方合作期间，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活动所需的各种相关资料及信息，并应对所

提供资料负责，如因资料有误而引起的纠纷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2、 在租用期间因甲方原因造成的物料破损，乙方有权要求经济赔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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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甲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要求的付款时间和金额及时支付有关款项。 

4、 甲方负责活动场地的协调和确定，确保乙方能顺利的进行场地布置，如因甲方场地

协调及落实问题造成的活动延期或取消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，且有权要求经济赔偿。 

5、 如因甲方原因取消活动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，双方据实计算已发生费用；如因甲

方原因推迟活动的，经甲方确认乙方确已实际增加的合理费用由甲方据实给予补偿。活动过

程中，经过双方确认，如因活动实际需要，临时追加物料制作、车辆租赁或人工服务等费用，

甲方应给予支付。除此之外，乙方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其他费用或责任。 

B、 乙方的责任与义务: 

1、 乙方承接甲方之业务，应根据协议附件要求尽责为甲方服务，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

成甲方委托的各项工作及要求，因乙方执行失误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 

2、乙方确保提供给甲方的租用物料完好无损，并尽到对租用物料的看管义务。如因乙方

物料或保管不善等原因造成的失误，乙方承担相应责任。 

3、乙方保持服务人员的相对稳定，成立专门的服务小组，服务标准要符合甲方要求。 

4、乙方对甲方由于本协议目的而向乙方提供的任何资料(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文字、图片、

图表等）均负有保密义务，该等资料均为甲方所有并且甲方对其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，未经

甲方书面许可，乙方不得擅自将之披露给或用于任何第三方。 

6、乙方负责为本次服务及乙方及第三方人员的安全负责，若乙方人员或第三方人员在本

次活动中发生任何伤亡，则由乙方负责，与甲方无关。如因甲方过失原因造成乙方或第三方

人员在本次活动中发生伤亡等情况，则由甲方负责承担责任，且乙方有权要求经济赔偿。 

二、项目名称 

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（龙华烈士纪念馆、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）委外管理 

三、服务费用 

本合同价格为 1297000 元整（壹佰贰拾玖万柒仟元整）。 

四、服务期限 

本服务的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，如提前终止合同，需提

前通知供应商，并按实际服务时间结清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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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支付方式 

分期付款 

人员服务费：双方约定服务费按季支付，先付后用，每季度支付合同金额的 25%。采

购人在对本季度考核合格后，支付下季费用。 

材料费采购人按实际充值金额预支付，结算金额按就餐刷卡的实际金额进行结算，采

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供应商。 

六、 违约责任： 

1、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或双方约定的实施细则，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的，乙方应承担由

此而产生的甲方任何损失的赔偿责任； 

2、 甲方逾期付款，在得到乙方书面通知后 5 日内仍不付款则视为逾期，自逾期之日起乙

方将每日按未付款项总金额的万分之三收取滞纳金,除此之外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七、 合法性与不违法保证： 

1、 所有由甲方提供的样稿或素材，乙方有义务审查其合法性，对不符合法律要求的，

应 向甲方及时指出并要求修改。 

2、 乙方保证其提供给甲方的工作成果不违反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定，并

承担因违法而产生的全部责任。 

3、 合作期间任何一方如发现对方有违法、违约行为，应予及时指正，如对方拒绝纠正，

另一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。 

八、 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方式： 

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及解释。如因本协议以及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双方

之间签订的合同、协议，或履行签订的合同、协议，或发生的其他业务出现的争议，双方应

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双方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 

九、不可抗力 

此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因发生不可避免、不能克服、不能预见之不可抗力事件（如恶劣

天气、政府原因等），以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，遭受不可抗力方可以免除责任；但遭受该不

可抗力事件的一方，应在事件发生后三天内通知对方。 

十、协议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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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至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的活动结束后失效。一方欲变

更或解除协议，应提前二十天通知对方，并承担相应损失。 

十一、其他 

1、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2、本协议未尽事项，双方以书面形式另行处理。合作期间书信、传真件等往来正式文

本为本协议附件,与本协议具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 

签约各方：  

甲方（盖章）: 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（签章）：  

日期： 日期： 

 

 合同签订点:网上签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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